
证券简称：

ST

阿继 证券代码：

000922

公告编号：

2011-019

关于《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城

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 《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

"

法律意见书

"

），现就其笔误更正如下：

法律意见书中第二项

"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的第二段中的首句更正为：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1-03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

B

股股票价格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

14

日、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

，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已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本公司

B

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交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

A

股、

B

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二、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本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公司说

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发布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敬请投

资者留意。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重组的余下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2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公告》，披露了佛开扩建和大修工程对我司的影响，敬

请投资者留意。

3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4

、经查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1-3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桑德环境

"

或

"

公司

"

）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经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以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合加

"

）收购部

分水务类控股子公司股权

"

的相关议案，控股子公司于近期完成了股权及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子公司股权变更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

收购北京市桑德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5%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收购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9.49%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收购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1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相关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并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同时该次董事会将上述拟以全资子公司收购部分水

务类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上述三家水务类控股子公司已于近期分别在其注册所在地所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股权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1

、关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项：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水务

"

）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荆门水务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桑德环境出资

4,750

万元，占荆门水务股份总额的

95%

；技术公司出资

250

万元，

占荆门水务股份总额的

5%

。

股权结构变更后：桑德环境出资

4,750

万元，占荆门水务股份总额的

95%

；湖北合加出资

250

万元，

占荆门水务股份总额的

5%

。

2

、关于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项：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象湖水务

"

）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在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象湖水务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32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桑德环境出资

5,720

万元，占象湖水务股份总额的

90.51%

；桑德集团出资

600

万

元，占象湖水务股份总额的

9.49%

。

股权结构变更后：桑德环境出资

5,720

万元，占象湖水务股份总额的

90.51%

；湖北合加出资

600

万

元，占象湖水务股份总额的

9.49%

。

3

、关于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项：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鹿城水务

"

）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在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鹿城水务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股权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变更前：桑德环境出资

9,900

万元，占鹿城水务股份总额的

90%

；绿盟投资出资

1,100

万

元，占鹿城水务股份总额的

10%

。

股权结构变更后：桑德环境出资

9,900

万元，占鹿城水务股份总额的

90%

；湖北合加出资

1,100

万

元，占鹿城水务股份总额的

10%

。

公司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除股权结构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以外，其他工商登记注册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控股子公司其他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桑德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事项相关公告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并刊登于

2011

年

1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由于经营需要，该公司企业名称

于

2011

年

4

月变更为

"

湖南桑德静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并已在湖南省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该控股子公司其他工商登记注册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９９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７．４８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晋平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７

人，出席

１０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３

人。 公司董事长任润厚，董事、总经

理贾恩立，董事、副总经理霍红义，董事曹晨明，董事刘仁生，公司独立董事钱鸣高、金涌，公司监事吕传

田、徐元庆、张宏中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洪强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余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２

二
○

一
○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３

关于审议公司
《

二
○

一
○

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
议案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４

关于审议
《

二
○

一
○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与二

○

一一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

的议案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５

关于公司二
○

一
○

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６

关于公司二
○

一一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１

，

４８９

，

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７

关于山西潞安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为我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２０

，

５８８

，

８４８ ９５．８１％ ８２７

，

５３２ ３．８５％ ７３

，

４００ ０．３４％

是

８

关于续聘二
○

一一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７６

，

３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说明：议案

６

、

７

关联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潞安

工程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闫建军、管晋宏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议案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

低于

5%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立科技

"

）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接到公司股

东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报传媒

"

）的通知，浙报传媒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大立科技

550,000

股，减持股份占大立科技股份总数

的

0.55%

。

本次减持前，浙报传媒持有公司

5,545,0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5%

。

本次减持后，浙报传媒尚持有公司

4,995,0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

。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06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2011-014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俞伟峰先生自

2005

年

6

月

16

日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止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满

6

年。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俞伟峰先生任期到

2011

年

6

月

15

日届满，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职务。 俞伟峰先生已确认，彼与董事会、监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并无任何有关彼辞任之事宜需提请

本公司股东垂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此向俞伟峰先生于任内对本公司做出的宝贵贡献致以感谢！

于俞伟峰先生辞任后，本公司仅有兩位审计委员会成员，未达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3.21

条规定人数下限。根据上市规则第

3.23

条，为尽快符合上市规则第

3.21

条有关人数下限之规定，本公司正在考虑一位适当人选填补审计委员会委员空缺。 本公司将于公告

之日起计三个月内委任足够数目之审计委员会委员， 以符合上市规则第

3.21

条项下有关审计委员

会成员之人数下限规定。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

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６

人，董事郑植艺、韩光亭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未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的情况，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哲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内容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

１

、审议《关于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购买纸浆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出售、购买纸浆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山东海龙”）分别与山东

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纸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晨鸣”）在山东寿光签订了木

浆购销合同，公司拟向晨鸣纸业、齐河晨鸣、吉林晨鸣销售

４４７５．５０３

吨针叶浆，销售总价款为

２８

，

９００

，

４５８．２

元。

同时，公司分别与晨鸣纸业、齐河晨鸣在山东寿光签订了木浆购销合同，公司拟向晨鸣纸业、齐河晨

鸣购买

２７４６．７２

吨阔叶浆，购买总价款为

１５

，

４７３

，

６９１．２５

元。

上述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总金额为

４４

，

３７４

，

１４９．４５

元。

２．

齐河晨鸣、吉林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同时，

山东海龙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与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签订了 《国有法人股份

之授权经营和管理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寿光晨鸣控股在受托经营和管理期间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晨鸣纸业及其全资子公司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的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

售、购买纸浆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４．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外部审批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注册资本：

２

，

０６２

，

０４５

，

９４１

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７８３６１３５８８９８６

主营业务：机制纸及纸板等纸制品和造纸原料、造纸机械的加工、销售，电力、热力的生、销售，林木种

植、苗木培育、木材加工及销售，木制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人造板、强化木地板等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

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山东省寿光县造纸总厂，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改组设立为定向募

集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改字［

１９９６

］

２７０

号文件及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

［

１９９６

］

５９

号文批准，改组为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１９９７

］

２６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１１

，

５００

万股

股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５１

号文批

准，增发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核准，发行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同时，相关国有股东为进行国有股减持而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的股票

３

，

５５７

万股。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５

，

５２９

，

５９３

，

４３５．７７ １４

，

８８４

，

６２９

，

３４９．５０ １５

，

２６０

，

１９９

，

００６．５０ ４

，

２１５

，

７７９

，

０２７．３６

净利润
１

，

２５９

，

５４１

，

４５４．２７ ９５３

，

９１１

，

４３０．２２ １

，

３０１

，

６５８

，

１１９．０７ ２５２

，

５６６

，

８４３．０１

净资产
１４

，

０２１

，

７７４

，

６６４．９６ １４

，

７３７

，

０６０

，

８２２．１５ １４

，

９８１

，

９１６

，

３７９．３４ １５

，

５０７

，

７３７

，

２８８．８７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同时，山东海龙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与寿光晨鸣

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签订了《国有法人股份之授权经营和管理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寿光晨

鸣控股在受托经营和管理期间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晨

鸣纸业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齐河县晨鸣东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侯焕才

注册资本：叁亿柒仟陆佰贰拾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４２５７２０７４２７７４

主营业务：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发电；供汽；原木收购。 （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加工、销售：箱板纸、包装纸、文化纸、白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机械零配件加工、安装、维修；包胶、吊装业务；麦草、棉

杆收购。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

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是国家八五期间建成的大型包

装纸生产企业，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

，

３１７

，

２５９

，

２６４．８２ ９６７

，

８７９

，

０２０．９０ １

，

３３６

，

６１５

，

１４０．８０ ３１９

，

７００

，

２４１．８１

净利润
－１４５０２５６６．４３ －１３

，

２９３

，

７７３．８４ ２２

，

７２８

，

１６８．５７ －１

，

２１８

，

１３０．４６

净资产
９５０

，

２２９

，

２７３．１３ ９３６

，

９３５

，

４９９．２９ ９５９

，

６５３

，

６６７．８６ ９５８

，

４３５

，

５３７．４０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齐河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齐河晨鸣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吉林市昌邑区兴华街林荫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春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２０２０２７７８７２４３５Ｘ

主营业务：机制纸、纸板、纸制品、纸浆、造纸机械设备加工和销售、机械设备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收购农副品（不含粮油）。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

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系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对原吉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净资产收购后组建而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１

，

５８８

，

６２８

，

１２８．３７ １

，

１７９

，

０２９

，

１４９．８３ １

，

３５０

，

２３５

，

１９４．４４ ２

，

６２７

，

４３

，

１８２．８１

净利润
－３

，

６５５

，

４１４．２５ ２９

，

８５２

，

３７６．６８ －６６

，

４５６

，

８４８．１９ －２８

，

８２０

，

２６７．８８

净资产
１

，

３７０

，

３５７

，

４７１．１８ １

，

４００

，

２０９

，

８４７．８６ １

，

３３３

，

７５２

，

９９９．６７ １

，

３０４

，

９３２

，

７３１．７９

３

、关联关系的说明

吉林晨鸣为晨鸣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晨鸣纸业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的规定，公司与吉林河晨鸣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购买合同

交易标的：阔叶浆

标的类别：流动资产

标的权属：交易标的为交易当事人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所在地：寿光市晨鸣纸业厂区内（购买晨鸣纸业阔叶浆）和德州市齐河县齐河晨鸣厂区内（购买

齐河晨鸣阔叶浆）

２

、销售合同

交易标的：阔叶浆、针叶浆

标的类别：流动资产

标的权属：交易标的为交易当事人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所在地：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公司厂区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成交价格以公允的市场价格成交，不存在利益转移。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日期 合同对方 成交金额
（

元
）

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协议生效条件
采购阔叶浆合同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２

，

７５５

，

２５０．７５

合同生效后购买方办理
３

个月承兑给销售方
本合同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生效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５２３

，

１９８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齐河晨鸣
１２

，

１９５

，

２４２．５

同上 同上
销售针叶浆合同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１２

，

９６２

，

５９９

合同生效后购买方办理
３

个月承兑给销售方
本合同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生效

２０１１．６．１４

齐河晨鸣
１

，

５５７

，

３５３．８５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晨鸣纸业
６

，

７１２

，

６８８．９

同上 同上
２０１１．６．１４

吉林晨鸣
７

，

６６７

，

８１６．４５

同上 同上
合计金额

（

元
）

４４

，

３７４

，

１４９．４５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销售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对生产原料进行了结构调整，针叶木浆的使用量减少，阔叶木浆的使用量增

加；但公司当前针叶木浆库存大，阔叶木浆库存少；根据生产所需，出售针叶木浆购买阔叶木浆是必要的。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增加公司现金流量，改善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公

司经营成果。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进行，对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不利影响；对交易对方也不

存在损害其公司及股东利益的不利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１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

材料；

（

２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本公司向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齐河晨鸣、吉林晨鸣出售针叶

浆、购买阔叶浆，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议案构成了关联交易。 目前，董事会成员中未

有关联董事，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２

）上述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价格公允。 本关联交易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调整

公司财务结构，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公司与晨鸣纸业、齐河晨鸣、吉林晨鸣签订的购销合同。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１１

）粤德律股（意）字第

０１２

号

致：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受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委托，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指派易朝蓬律

师、陈坚律师（下称“本律师”）见证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议案表决情况等相关问题出具

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称“证监会”）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述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

料予以查验和验证。 同时，本律师还查阅了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相关法律文件

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律师依赖公司及有关人员

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１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公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日期超过

２０

日，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会议再次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公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潍坊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

与通知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经本所暨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１

、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有权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

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经本次股东大会秘书处及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８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７１

，

８３９

，

７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３．０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６９

，

７５０

，

４９１

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２．８０％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９

人， 代表股份数

２

，

０８９

，

２９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数

３１６

，

２０８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４５

，

４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１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４５

，

４３１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３

、《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７８

，

９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８４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７％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８

，

１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５

，

５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５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８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６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９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３９８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７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０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３９％

，反对

５５

，

４５８

，

７３１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６１％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８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１６

，

２０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５５

，

４５８

，

７３１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４．９１％

，弃权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９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７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５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１０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１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２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４０４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８％

，弃权

１７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１３

、《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深圳发展银

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②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③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④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⑤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⑥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０％

，弃权

６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１４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５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６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７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８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１９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３７０

，

２６４

，

７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８％

，反对

１

，

５５４

，

２３１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４２％

，弃权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未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５３１

，

４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４％

，反对

３７１

，

１３２

，

２２２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

，弃权

１７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

。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

１－８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

９－１１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

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

１２－１９

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的《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议案均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本所暨本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原议案进行修改，亦未提出临时提案。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李任开

（签名）：

经办律师：易朝蓬

（签名）：

经办律师：陈坚

（签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玛咖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由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德公司”）与

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恒信”）、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邦制药”）共同设立一家投资主体投资玛咖项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玛咖项目的投资主体为龙德公司、格林恒信和华邦制药。龙德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是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东侧玉龙旅游大楼；法定代表人为本公司总

经理刘晓华先生；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与索道相关的配套服务；旅游产品、农副土特

产品、 工艺美术品、 文化图书及音像制品销售； 税务登记证号： 国税 （

５３０７２１６７８７２６５８５

）； 地税

（

５３０７００６７８７２６５８５

）。

格林恒信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是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注册

地址为丽江市古城区太和西路

９４

号兴龙花园小区

Ａ１２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勇武先生；经营范围包括食

品零售；中药材的种植（国家允许范围）；农作物种植；保健品、百货、酒店用品的批发、零售（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税务登记证号为：

地税（

５３０７０２７９７２０６４００

）；国税（

５３０７０２７９７２０６４００

）。

华邦制药是以制药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前身是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成立的重庆华邦生化技

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流通股并在深圳中小企业

板上市交易。 该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注册资本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

松山先生。华邦制药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凝胶剂、

溶液剂（外用）、喷雾剂、冻干粉针剂、软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含抗肿瘤

药）、 干混悬剂、 颗粒剂、 小容量注射剂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为：

５００９０３２０２８８４３２６

。 华邦制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松山先生，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华邦制药最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

１

，

１３９

，

３２４

，

５１３．０８ １

，

１４２

，

９９４

，

５７３．８４ １

，

３５８

，

３５０

，

４４２．７９ １

，

３８９

，

５０８

，

６２７．４５

负债
３２５

，

２５７

，

４６１．４５ ２４５

，

６７６

，

６６３．５７ ３２２

，

５７７

，

４８２．２１ ３４０

，

４８５

，

９８２．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７５３

，

０４４

，

６３８．０２ ８３７

，

９８９

，

８６３．２０ ９７５

，

４９０

，

７７１．７３ ９９５

，

０４０

，

２２６．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５５％ ２１．４９％ ２３．７５％ ２４．５０％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５７５

，

７２０

，

３５７．２７ ５４４

，

５２０

，

７０１．７９ ５４１

，

２２４

，

４７１．９４ １２４

，

８１５

，

２９９．１５

营业利润
９９

，

５９４

，

１７３．５３ １３７

，

３９７

，

７２０．２０ １４９

，

８５７

，

８０２．６２ ２２

，

５５３

，

７０３．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０２

，

８０４

，

６５９．５２ １４７

，

３８７

，

５３０．９４ １５１

，

５４９

，

４６１．６２ ２４

，

０２３

，

２３１．９０

净利润
８８

，

８１０

，

０３１．２３ １２７

，

６８４

，

４００．２５ １３２

，

０４１

，

７１９．２７ １９

，

５４９

，

４５５．１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７９％ １５．２４％ １３．５４％ １．９６％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１３

，

７５７

，

６６７．１５ １２３

，

５２６

，

８９６．９０ ７９

，

８３７

，

７５３．０３ ５

，

７２７

，

１１９．５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９

，

５９６

，

４７９．９４ －２３

，

５６９

，

４７１．７５ －１８７

，

４５１

，

８３０．１９ －８

，

９７６

，

２７７．９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４

，

０８３

，

５２２．１０ －１１０

，

４６５

，

７６６．４５ ７２

，

０４５

，

６４８．７０ １０

，

１４９

，

３８３．３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１

，

３２４

，

５２１．５４ －１１

，

１２０

，

１５７．７１ －３２

，

６０８

，

７１６．５６ ６

，

９００

，

２２４．９７

华邦制药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雪山开发公司”）

２０．２１％

的股权，华邦制药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为雪山开发公司董事，因此本次龙德公司对外投资构

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玛咖项目的情况：玛咖（

ＭＡＣＡ

）原是一种生长在南美洲秘鲁安地斯山区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

上的植物，被称为秘鲁国宝。其中含有许多均衡合理营养成分以及多种生物活性次生代谢物，在食品、保

健品，药品及生物工程领域，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玛咖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列入目录之中，是

被推荐食用的安全食品。 目玛咖的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已获得卫生部正式批文。

目前国内种植的玛咖平均亩产鲜果

３００

公斤左右，鲜品与干品比约

５

：

１

，即亩产干品约

６０

公斤左

右。玛咖原料目前已进行食品、饮料、口服液、胶囊、精片、含片、茶等产品的开发试验。丽江是现在最集中

且最适合玛咖种植的区域， 目前丽江种植单位主要为格林恒信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

所。 上述两家单位控制着丽江的种源市场，现种植面积约

２０００

亩。

２

、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发产品主要为玛咖精片及酒类，前期以玛咖精片为主打产品，后期将进一步

开发玛咖酒等玛咖保健产品。

３

、玛咖项目公司的出资方式：拟设立的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拟注册资本金

１

，

０００

万，各投资方

均以自筹资金、现金方式出资，其中龙德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４０％

；格林恒信出资

３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华邦制药出资

３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 新公司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的一年为建设期，预计

２０１２

年

下半年开始投入经营。

４

、玛咖项目相关人员、技术、管理要求情况：格林恒信目前已具备良好的种植经营和相关技术、营销

人员；具有完善的种植、加工的技术。新设立的公司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玛咖项目在管理上将严格

执行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其次利用本公司及华邦制药的公司运作经验，对新

公司进行管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龙德公司主要经营与索道相关的旅游配套服务、旅游产品及农副土特产品的销售。龙德公司在多年

的经营过程中，跟丽江地区多家旅行社有长期合作关系，具备开拓旅游产品市场的经验，同时在公司下

属三条索道及玉龙雪山景区拥有渠道资源。龙德公司通过前期积极的调研，认为丽江玛咖生物产业正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有利于拓展龙德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丽江新兴生物产业项目，玛咖项目目前还处于初创期，未来在产品的开发、市场推广、产业规模

方面具有一定的风险。 此次龙德公司投资玛咖项目，投资金额在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公司已做

了充分的前期研究工作及准备工作，投资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龙德公司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经营与索道相关的旅游配套服务和

旅游产品经营。龙德公司对丽江新兴的玛咖生物产业进行了长期的细致调研；格林恒信是丽江玛咖控制

种源的两家单位之一，在玛咖种植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具有现成的生产设备和成品；华邦制药

是股份制高新技术制药企业，实力雄厚，拥有制药方面的强大优势，在产品加工上可以提供支持。龙德公

司与上述投资方共同投资玛咖项目有利于共同开拓市场、控制投资风险，有利于龙德公司进入新兴生物

产业项目，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

序是合法、合规的。 此次关联交易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后，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丽江旅游此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关联交易

是各方在自愿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批文。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十一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十一名。本次董事会会议参与表决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进行玛咖项目投资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丽江龙德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与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

发玛咖项目。 上述三家投资方拟共同设立玛咖公司，作为玛咖项目的具体投资主体。 玛咖公司拟注册资

本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４０％

；丽江格林恒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重庆华邦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一年，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投入

经营。

丽江龙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也发表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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